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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緣起 

本計畫區位屬於市區火車站前重要發展核心，且為花蓮市重要門

戶，未來將蘇花改通車後於本計畫區建置轉運站與改善停車空間之計

畫，強化鐵公路交通轉運機能，並可進一步強化站前商業機能，形塑

為花蓮市新興複合商業機能環境，帶動都市整體商業服務層級與環境

品質之提升。 

本計畫為「變更花蓮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之再公展

後人陳再 24 案，於民國 105 年 11 月 29 日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89 次會審議通過在案，決議附帶條件規定：「…本案以市地重劃開發

之部分，為配合市地重劃整體開發之期程，及確保都市計畫具體可行

，參據內政部 93 年 11 月 16 日第 597 次會議，有關『都市計畫規定以

市地重劃方式開發案件處理原則』，規範『花蓮縣政府於完成花蓮都

市計畫委員會審定細部計畫後，依《平均地權條例》相關規定，先行

擬具市地重劃計畫書，送經市地重劃主管機關審核通過後，再檢具變

更主要計畫書、圖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後實施』…」，本府爰依上開

決議辦理擬定細部計畫作業。 

本案擬定細部計畫過程中，考量倉儲區地主已歷經嘉禾市地重劃

，且現況存在合法建築物，因此聯署要求將倉儲區剔除細部計畫範圍

外。上述變更內容涉及主要計畫範疇，爰配合再提會修正第 889 次會

議決議事項，並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63 次會議審議通過及花

蓮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61次會議審議通過。 

 

貳、 法令依據 

一、 都市計畫法第 26條。 

二、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05年 4月 26日第 889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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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現行都市計畫概要 

計畫區位於花蓮車站前商圈，隸屬於「變更花蓮主要計畫(第三次

通盤檢討)案」。追溯花蓮都市計畫之擬定沿革，早期分為舊市區、西

部地區、美崙地區與國慶地區，並分別於 71 年 1 月、56 年 4 月、64

年 4 月與 70 年 12 月發布實施，於第一次通盤檢討經內政部都市計畫

委員會決議合併辦理作整體規劃，並於民國 77 年 04 月公告實施「花

蓮(舊市區、西部地區、美崙地區、國慶地區)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

討)」；民國 91 年 01 月公告實施之第二次通盤檢討修改計畫名稱為

「變更花蓮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民國 107 年 11 月 22 日公

告實施「變更花蓮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現行主要計畫為 110 年 6 月 4 日發布實施之「變更花蓮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整體計畫內容摘述如下： 

一、 計畫年期 

計畫目標年為民國 115年。 

二、 計畫人口 

計畫人口 221,000 人，計畫居住密度分別為舊市區及美崙地

區每公頃 500 人，西部地區每公頃 380 人，國慶地區每公頃 120

人。 

三、 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共劃設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倉儲區、旅館區、文教區

、風景區、保護區、河川區、河川區(兼供道路用地使用)、農業

區、宗教專用區、加油站專用區、衛生醫療專用區、醫療專用區

、菸酒事業專用區、客運車站專用區、電信專用區、自來水事業

專用區、廣電事業專用區、石油事業專用區、歷史風貌專用區、

創意文化專用區等分區，共計面積 1,428.64 公頃，佔全計畫區

58.88%，詳如圖 1。 

四、 公共設施計畫 

共劃設機關用地、學校(含私立學校)用地、文康用地、公園

用地、公園用地(兼供滯洪池使用)、歷史風貌公園用地、國際雕

塑文化公園用地、綠地、綠地(兼供道路使用)、市場用地、停車

場用地、廣場用地、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體育場用地、堤防用地、社教用地、社教機構用地、燈塔用地

、鐵路用地、港埠用地、社會福利設施用地、垃圾處理場用地、

變電所用地、園道用地、景觀步道用地、道路(含人行步道)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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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用地(兼供廣場使用)用地、下水道用地(供抽水站設施使

用)等公共設施用地，共計面積 997.66 公頃，佔全計畫區 41.12%

。 

五、 交通系統計畫 

本計畫區之主要聯外交通，可藉由北迴鐵路北通宜蘭、台北

，南達台東地區，並可由台九號公路經蘇花公路路段通抵宜蘭地

區，向南可經由台九、台十一號公路直達台東地區，又可由花蓮

航空站搭乘空中交通運具飛抵台灣各大都市，交通堪稱便捷。 

次要聯外交通部份可藉由縣 193 道路(中美路─民生路─海

岸路─海濱街─北濱街─海濱路)為南北軸向道路，該道路緊鄰

海岸線，風景優美，北連接花蓮航空站與七星潭風景遊樂區，南

接花蓮海洋公園；東西軸向則以中華路與和平路作為輔助道路。 

區內主要道路則以路寬 20 公尺含以上，路長 1,000M 以上之

計畫道路，東西向以中山路、化道路與北興路等為主軸；南北向

以中美路、新興路、尚志路等為主軸。 

其他計畫區內尚劃設鐵路用地、園道用地、景觀步道、次要

道路及出入道路、人行步道等道路用地。 

表 1：花蓮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後辦理歷程表 

項次 案名 發布實施日期文號 

1 變更花蓮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民國 107 年 11 月 22 日府建計字

第 1 0 7 0 2 2 8 2 8 0 A 號 

2 
變更花蓮都市計畫(部分住宅區為機關用地『供

花蓮縣消防局使用』)案 

民國 107 年 11 月 22 日府建計字

第 1 0 7 0 2 1 9 2 0 5 A 號 

3 

變更花蓮都市計畫（部分道路用地（兼供公園使

用）及部分道路用地（含人行步道）、綠地為公

園用地、廣場用地、道路用地（含人行步道））

案 

民國 108 年 2 月 24 日府建計字 

第 1 0 8 0 0 1 5 8 7 7 A 號 

4 
變更花蓮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綠地為公園用

地兼滯洪池用地) 

民國 108 年 12 月 4 日府建計字 

第 1 0 8 0 2 6 5 2 3 2 A 號 

5 
變更花蓮都市計畫((部分景觀步道為道路用地

(兼供廣場使用)) 

民國 109 年 7 月 1 日府建計字 

第 1 0 9 0 1 2 0 1 8 1 A 號 

6 
變更花蓮主要計畫(機關用地-27(刪除指定用

途)) 

民國 109 年 9 月 14 日府建計字 

第 1 0 9 0 1 7 3 5 6 5 A 號 

7 變更花蓮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醫療專用區) 
民國 109 年 10 月 13 日府建計字 

第 1 0 9 0 1 9 0 6 6 0 A 號 
 



- 4 - 

 
資料來源：變更花蓮都市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案。 

圖 1：現行花蓮都市計畫示意圖 

 

表 2：現行計畫土地使用面積統計表 

項目 計畫面積(公頃) 百分比(1)(%) 百分比(2)(%)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403.72 21.39  16.64  

商業區 113.08 5.99  4.66  

工業區 247.10 13.09  10.18  

倉儲區 2.62 0.14  0.11  

旅館區 3.46 0.18  0.14  

文教區 77.50 4.11  3.19  

風景區 6.68 -  0.28  

保護區 95.20 -  3.92  

河川區 60.64 -  2.50  

河川區(兼供道路用地

使用) 
0.31 -  0.01  

農業區 375.97 -  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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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計畫面積(公頃) 百分比(1)(%) 百分比(2)(%) 

宗教專用區 9.79 0.52  0.40  

加油站專用區 0.55 0.03  0.02  

衛生醫療專用區 2.09 0.11  0.09  

醫療專用區 11.84 0.63  0.49  

菸酒事業專用區 0.48 0.03  0.02  

客運車站專用區 0.49 0.03  0.02  

電信專用區 2.86 0.15  0.12  

自來水事業專用區 7.97 0.42  0.33  

廣電事業專用區 0.51 0.03  0.02  

石油事業專用區 1.31 0.07  0.05  

歷史風貌專用區 1.09 0.06  0.04  

創意文化專用區 3.38 0.18  0.14  

小計 1428.64 47.14  58.88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98.01 5.19  4.04  

學校(含私立學校)用地 118.43 6.27  4.88  

文康用地 0.26 0.01  0.01  

公園用地 203.34 10.77  8.38  

公園用地(兼供滯洪池

使用) 
3.56 0.19  0.15  

歷史風貌公園用地 1.53 0.08  0.06  

國際雕塑文化公園用地 17.35 0.92  0.72  

綠地 3.63 0.19  0.15  

綠地(兼供道路使用) 0.30 0.02  0.01  

市場用地 7.97 0.42  0.33  

停車場用地 3.20 0.17  0.13  

廣場用地 0.58 0.03  0.02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18.20 0.96  0.75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11.27 0.60  0.46  

體育場用地 23.66 1.25  0.98  

堤防用地 12.17 0.64  0.50  

社教用地 4.07 0.22  0.17  

社教機構用地 0.79 0.04  0.03  

燈塔用地 1.23 0.07  0.05  

鐵路用地 46.33 2.45  1.91  

港埠用地 97.72 5.18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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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計畫面積(公頃) 百分比(1)(%) 百分比(2)(%) 

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9.10 0.48  0.38  

垃圾處理場用地 6.36 0.34  0.26  

變電所用地 4.98 0.26  0.21  

園道用地 3.75 0.20  0.15  

景觀步道用地 0.27 0.01  0.01  

道路用地(含人行步道) 293.42 15.55  12.09  

道路用地(兼供廣場使

用) 
3.08 0.16  0.13  

下水道用地(供抽水站

設施使用) 
3.10 0.16  0.13  

小計 997.66 52.86  41.12  

合計(1) 1887.50 100.00 - 

合計(2) 2426.30 - 100.00 
註：1.合計(1)係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不包括農業區、保護區、風景區、河川區、河川區(兼供道路用地

使用)；合計(2)係計畫總面積。 

2.表內面積應依據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登記面積為準。 

3.面積統計至公頃後小數點第 2位,略之不計。 

4.表內部份百分比經統計有誤差之處，現統一更正。 

資料來源：變更花蓮都市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案 

 

肆、 土地權屬 

本案計畫區座落地段為花蓮市國民段、富國段，範圍內包含 23 筆

土地，依土地登記簿謄本所載面積統計合計約為 0.96 公頃，區內以私

有土地為主，面積約為 0.81 公頃，佔總面積 84.37%，公有土地僅

0.14公頃(15.63%)。 

表 3：本計畫區土地權屬面積統計表 

土地所有權人(管理機關) 面積(㎡) 百分比(%) 

公有土地 

花蓮縣政府 - - 

國有財產署 1,066.57 11.15 

臺灣鐵路管理局 428.05 4.48 

小計 1,494.62 15.63 

私有土地 
私人 8,067.22 84.37 

小計 8,067.22 84.37 

總計 9,561.84 100.00 
註：表內面積係彙整自土地登記簿謄本，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地測量分割面積為準。 

資料來源：花蓮市地政事務所、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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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計畫範圍土地權屬分布示意圖 

資料來源：花蓮市地政事務所、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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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計畫區土地使用現況 

本案計畫區西側緊鄰台鐵花蓮車站與台鐵機廠站區，交通區位極

佳，然現況受限於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內容為客運車站專用區及廣停用

地，迄今高達 50%以上面積目前利用作為停車場使用(包含旅館之停車

設施、汽車租賃業者停放營業用車輛、或是營業性停車場使用)，而計

畫範圍南側鄰接國聯四路除了花蓮客運站外，其餘臨時性建物多作為

停車或租賃汽機車之商業使用。詳表 4及圖 3。 

表 4：計畫區土地使用現況面積表 

土地使用項目 面積(㎡) 百分比(%) 
道路相關使用 5,494.19 57.67 

商業使用 
零售批發 116.25 1.22 
服務業 2,532.17 26.58 

草生地、裸露地 1,383.92 14.53 
合計 9,526.54 100.00 
資料來源：本計畫調查整理，調查日期 106年 10月。 

 

 
圖 3：計畫範圍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資料來源：本計畫調查整理，調查日期 106年 10月。  

1

2

3

4

1

2

3

4



- 9 - 

至於計畫區周邊土地使用現況，除東南邊緊鄰石頭公園與站前公

園外，東側國興一街與北側有數間旅館營業，西側則為台鐵花蓮機廠

；本計畫區鄰近花蓮火車站商圈與國聯商圈，故周圍道路兩側則多為

垂直(住商)混合使用，並以餐飲、零售與服務業等小規模商業為主。 

 
圖 4：計畫區周邊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資料來源：國土利用調查，本計畫調查整理，調查日期 106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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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交通運輸系統 

一、 花蓮市總體運輸環境概述 

花蓮市交通運輸系統主要分為道路運輸系統與軌道運輸系統

，且因花蓮市屬於東部地區與花蓮縣內重要之核心都市，故道路

運輸與軌道運輸均兼具區域性與地區性之服務系統。道路運輸系

統以南北向之台九線(府前路－中美路－中正路)與中央路為主要

聯外道路，東西向之建國路主要為市區通往吉安鄉與中央山脈地

區等近郊地區之聯外道路，另外緊鄰海岸線之縣 193 道路(中美

路－民生路－海岸路－海濱街-北濱街-海濱路)為次要聯外道路

，連結濱海重要觀光景點，而區內主要道路則包含西北東南向之

中山路、東西向之林森路－尚志路－華西路，另於 105 年完工通

車之十六股大道則可連結美崙兩側地區。本計畫區周邊則以區內

次要道路為主，花蓮市道路層級與本案區位關係詳如圖 5所示。 

 
圖 5：花蓮都市計畫區內道路層級示意圖 

資料來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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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案計畫區周邊交通系統 

(一) 道路系統之開闢情形 

花蓮車站東側為 66 年配合車站遷至現址所辦理之嘉禾

重劃區，故現況已為棋盤式道路系統，計畫範圍周邊道路均

已開闢完成(詳圖 6)。花蓮車站東側以國聯路、國聯五路與

國聯四路為聯外暨主要道路，國聯路往北可至十六股大道、

往南連接中山路，而國聯五路與舊市區連結，國聯四路往東

可至美崙地區，次要道路為東西向之國民八街、國聯三路以

及計畫區東側之國興一街。 

本計畫區以國聯四路與國興一街為主要聯外道路，然因

國聯四路於國聯路以西主要係供花蓮車站站區出入為主，故

為僅供單向往西轉向於南側離開站區，國興一街往北雖可連

結十六股大道，但因路寬僅 12 公尺，道路容量略顯不足，

然受限於兩側建築密集，擴寬可能性不高，不利於由十六股

大道進入站區之大型車輛通行，雖東側東西向之國民八街與

國民十街可與地區主要道路國聯路與國聯五路連結，但亦因

路幅偏小僅得供通小型車輛進出使用。計畫區周邊各道路之

幾何特性彙整如表 5。 

表 5：計畫區周邊周邊重要道路幾何特性彙整表 

道路名稱(路段) 
路寬 
(M) 

分隔設施 車道數 
停車管制狀況 
(收費/不收費) 

人行道 
寬度(M) 

國
聯
路 

(國聯三路－
中山路) 

20 
中央標線
分隔 

雙向 2車道 
允許路邊停車 
(收費) 

東側
2.2M 
西側
2.2M 

(國聯三路－
國民八街) 

20~24 
中央標線
分隔 

雙向 4車道 
允許路邊停車 
(收費) 

東側
2~2.5M 
西側 5M 

(國民八街－
國聯五路) 

20 
中央標線
分隔 

雙向 2車道 
允許路邊停車 
(不收費) 

東側 3M 

國聯五路 
(國聯路-商校路) 

20 
中央標線
分隔 

雙向 2車道 
允許路邊停車 
(不收費) 

東側
2~2.5M 
西側
2~2.5M 

國
聯
四
路 

(國聯路-國聯
五路) 

30 

中央標線
分隔、快
慢車道實
體分隔 

雙向 6車道 禁止路邊停車 2~2.5M 

(國聯路-花蓮 30 － 單向 3~4車道 允許路邊停車 東側 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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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名稱(路段) 
路寬 
(M) 

分隔設施 車道數 
停車管制狀況 
(收費/不收費) 

人行道 
寬度(M) 

車站) (限臨時) 
國
聯
三
路 

(國聯路-國盛
二街) 

15 
中央標線
分隔 

雙向 2車道 
允許路邊停車 
(不收費) 

無 

(花蓮車站-國
聯路) 

30 － 單向 5車道 
允許路邊停車 
(限臨時) 

東側 5M 

國興一街 
(五權路-英才路) 

12 
中央標線
分隔 

雙向 2車道 
允許路邊停車 
(不收費) 

無 

國民八街 
(五權路-英才路) 

10 
中央標線
分隔 

雙向 2車道 
允許路邊停車 
(不收費) 

無 

國民十街 
(五權路-英才路) 

10 
中央標線
分隔 

雙向 2車道 
允許路邊停車 
(不收費) 

無 

資料來源：本計畫調查整理，調查日期 106年 10月。 

 

 
圖 6：計畫區周邊計畫道路開闢情形示意圖 

資料來源：本計畫調查整理，調查日期 106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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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眾運輸系統 

1. 市區公車 

本案計畫區緊鄰花蓮火車站，且花蓮客運站設置於

計畫區內，大眾運輸服務可及性高，一般公路客運及市

區公車共有 22 條路線，鄰近停靠站牌為位於計畫區內的

花蓮客運總站，路線包含 1132(花蓮火車站─崇德)、

1131(花蓮火車站─銅門)、1121(花蓮火車站─光復)、

1139(花蓮火車站─壽豐)、1145 成功[花客]、1129(花蓮

火車站─太魯閣)、1136(花蓮火車站─秀林)、1140 靜浦

、202 水源村、1126(花蓮火車站─洛韶)、1133(花蓮火

車站─天祥)、1133A(花蓮火車站─天祥)、105(花蓮火

車站─七星潭)、1128(花蓮火車站─東華大學)、1123 花

蓮火車站[花客]、1122(花蓮火車站─瑞穗)、1141(花蓮

火車站─臺中梨山)、1127 臺東轉運站，國聯一路上的花

蓮火車站公車總站，路線包含 301 東華大學、301 延-東

華大學圖書館、301 延-東華大學美崙校區，花蓮旅遊服

務中心前的 303 大農大富平地森林以及鼎東客運 8119 往

台東轉運站。 

 
圖 7：計畫區周邊運輸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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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行車道系統 

花蓮市內計有五條自行車道，其中雙鐵自行車道及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建置之自行車環島一號線可由本計畫

區緊鄰之花蓮火車站前自行車道（花蓮站支線）順利銜

接。 

(三) 停車系統 

路邊停車空間方面，主要分布在國聯一路上，其次於國

聯二路及國聯五路皆有小汽車路邊停車格。而計畫區周邊

500 公尺範圍之路外公共停車空間共有 27 處，共可提供 739

個小汽車車位數及 730 機車車位數，整體使用率約 6 成以上

。 

 
圖 8：計畫區周邊停車系統示意圖 

資料來源：本計畫調查整理，調查日期 106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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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計畫區周邊路外公共停車場供需資訊綜理表 

編號 類型 
車位數 

大型車 汽車 機車 

1 私用停車場  30  

2 私用停車場 11 36  

3 私用停車場  30  

4 私有收費停車場  75 200 

5 私用停車場  29  

6 私用停車場  18  

7 私用停車場  40  

8 私用停車場 5 6  

9 私用停車場  18  

10 私用停車場  18  

11 私用停車場 6 21  

12 公有公共停車場  55 20 

13 私有收費停車場  23  

14 私用停車場  20  

15 私用停車場  10  

16 私用停車場  10  

17 私用停車場  10  

18 私用停車場  5  

19 私用停車場  20  

20 私用停車場  25  

21 私用停車場  8  

22 私用停車場  21  

23 私用停車場  50  

24 私用停車場  55  

25 私用停車場  42  

26 公有公共停車場  40 150 

27 私用停車場  24  

總計 22 739 370 
資料來源：本計畫調查整理，調查日期 106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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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變更內容 

一、 變更理由 

(一) 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63 次會議決議，配合細部計

畫變更調整主要計畫整體開發範圍。 

(二) 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63 次會議決議，修正附帶條

件之開發時程 

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89 次會議決議，再 24 案

應依下列各點辦理： 

1. (…略)請花蓮縣政府於完成花蓮都市計畫委員會審定細

部計畫後，依平均地權條例相關規定，先行擬具市地重

劃計畫書，送經市地重劃主管機關審核通過後，再檢具

變更主要計畫書、圖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後實施；如無

法於委員會審議通過紀錄文到 3 年內擬具市地重劃計畫

書，送經市地重劃主管機關審核通過者，請花蓮縣政府

於期限屆滿前敘明理由，重新提會審議延長上開開發期

程，並檢具修正後計畫書、圖報由本部逕予核定後實施

。 

2. 委員會審議通過紀錄文到 3 年內未能依照前項意見辦理

者，仍應維持原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惟如有

繼續開發之必要，應重新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辦理檢討

變更。 

惟本案辦理過程中，因數度召開地主說明會向地主說明

案情，並聽取地主意見後於內部工作會議逐次調整細部計畫

內容，期間作業尚無延宕，惟仍無法於 3 年內完成相關作業

。另本案後續尚須配合修正內政部都委會決議，並依市地重

劃實施辦法之規定，於重劃地區選定、重劃計畫書核定後及

土地分配前，應舉辦座談會及說明會等行政程序尚須作業時

程，故延長開發期程 2年。 

二、 變更內容 

本案為修正「變更花蓮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內政部

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89 次會變更編號再 24 案細部計畫區原決議

內容，並依據 110 年 6 月 4 日發布實施之「變更花蓮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修正面積，修正原決議內容

詳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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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變更內容明細表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附帶條件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客運專用區

(0.49) 
商業區(0.49) 

考量創造火車

站前良好商業

活動空間。並

加速公共設施

用地之取得。 

以市地重劃方式進行開發，回饋 40%土地

作為停車場用地，此停車場用地得參考都

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辨法之相

關規定，於土地使用管制要點中訂定相關

容許使用曁使用強度。 

廣停用地

(0.46) 

商業區(0.08) 

停車場用地

(0.38) 

註：1.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變更範圍及面積應以核定重製書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2.本案面積如有異動，公設比應維持 40%。 
 

 
圖 9：變更內容示意圖 



- 18 - 

 
圖 10：變更後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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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檢討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增減統計表 

項目 
檢討前 
計畫面積
(公頃) 

增減 
面積

(公頃) 

檢討後 
計畫面積
(公頃) 

百分比
(1)(%) 

百分比
(2)(%)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403.72    403.72  21.39  16.64  

商業區 113.08  0.57  113.65  6.02  4.68  

工業區 247.10    247.10  13.09  10.18  

倉儲區 2.62    2.62  0.14  0.11  

旅館區 3.46    3.46  0.18  0.14  

文教區 77.50    77.50  4.11  3.19  

風景區 6.68    6.68  -  0.28  

保護區 95.20    95.20  -  3.92  

河川區 60.64    60.64  -  2.50  

河川區(兼供道路用地使用) 0.31    0.31  -  0.01  

農業區 375.97    375.97  -  15.50  

宗教專用區 9.79    9.79  0.52  0.40  

加油站專用區 0.55    0.55  0.03  0.02  

衛生醫療專用區 2.09    2.09  0.11  0.09  

醫療專用區 11.84    11.84  0.63  0.49  

菸酒事業專用區 0.48    0.48  0.03  0.02  

客運車站專用區 0.49  -0.49  0.00  0.00  0.00  

電信專用區 2.86    2.86  0.15  0.12  

自來水事業專用區 7.97    7.97  0.42  0.33  

廣電事業專用區 0.51    0.51  0.03  0.02  

石油事業專用區 1.31    1.31  0.07  0.05  

歷史風貌專用區 1.09    1.09  0.06  0.04  

創意文化專用區 3.38    3.38  0.18  0.14  

小計 1428.64  0.08  1428.72  75.69  58.88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98.01    98.01  5.19  4.04  

學校(含私立學校)用地 118.43    118.43  6.27  4.88  

文康用地 0.26    0.26  0.01  0.01  

公園用地 203.34    203.34  10.77  8.38  

公園用地(兼供滯洪池使用) 3.56    3.56  0.19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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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檢討前 
計畫面積
(公頃) 

增減 
面積

(公頃) 

檢討後 
計畫面積
(公頃) 

百分比
(1)(%) 

百分比
(2)(%) 

歷史風貌公園用地 1.53    1.53  0.08  0.06  

國際雕塑文化公園用地 17.35    17.35  0.92  0.72  

綠地 3.63    3.63  0.19  0.15  

綠地(兼供道路使用) 0.30    0.30  0.02  0.01  

市場用地 7.97    7.97  0.42  0.33  

停車場用地 3.20  0.38  3.58  0.19  0.15  

廣場用地 0.58    0.58  0.03  0.02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18.20  -0.46  17.74  0.94  0.73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11.27    11.27  0.60  0.46  

體育場用地 23.66    23.66  1.25  0.98  

堤防用地 12.17    12.17  0.64  0.50  

社教用地 4.07    4.07  0.22  0.17  

社教機構用地 0.79    0.79  0.04  0.03  

燈塔用地 1.23    1.23  0.07  0.05  

鐵路用地 46.33    46.33  2.45  1.91  

港埠用地 97.72    97.72  5.18  4.03  

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9.10    9.10  0.48  0.38  

垃圾處理場用地 6.36    6.36  0.34  0.26  

變電所用地 4.98    4.98  0.26  0.21  

園道用地 3.75    3.75  0.20  0.15  

景觀步道用地 0.27    0.27  0.01  0.01  

道路用地(含人行步道) 293.42    293.42  15.55  12.09  

道路用地(兼供廣場使用) 3.08    3.08  0.16  0.13  

下水道用地(供抽水站設施使
用) 

3.10    3.10  0.16  0.13  

小計 997.66  -0.08  997.58  52.85  41.12  

合計(1) 1887.50  0.00  1887.50  100.00  -  

合計(2) 2426.30  0.00  2426.30  -  100.00  
註：1.合計(1)係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不包括農業區、保護區、風景區、河川區、河川區(兼供道路用地

使用)；合計(2)係計畫總面積。 

2.表內面積應依據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登記面積為準。 

3.面積統計至公頃後小數點第 2位,略之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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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實施進度與經費 

實施進度部分，本案採市地重劃方式進行整體開發，並依《平均

地權條例》及其相關法令規定取得各項公共設施用地，本案之公共設

施用地均屬參加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之共同負擔。本案實施進度與

經費概估如下表所示。 

表 9：實施進度與經費概估表 

公共設施

用地項目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開闢經費（萬元） 

主辦

單位 

預定

完成

期限 

經費

來源 
一般

徵收 

無償

提供 

市地

重劃 
其它 

地上

物補

償費 

整地

費 

工程

費 
合計 

停 車場用

地 
0.38   ✓   - 519 - 519 

花 蓮

縣 政

府 

依 工

程 設

計 進

度 完

成 

花 蓮

縣 政

府 編

列 預

算 

合計 0.38     - 519 - 519    

註：1.上表所列面積僅供參考用，實際面積仍以地政單位繕發之土地登記簿謄本為準。 

2.上表僅列公共設施整地費，有關現況使用是臨時建築部分於重劃計畫書內表示，故未將地上物

補償費納入上表計算；至於轉運站興建費用將由花蓮縣政府建設處交通科另案申請補助辦理，

故亦未將工程費納入上表計算。 

3.表內開闢經費，於實際執行重劃作業時按「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自辦市地重劃辦法」、「市地

重劃實施辦法」或「土地徵收條例」等相關規定之核定金額為準。 

4.預定完成期限視主辦單位實際執行狀況酌予調整。 

5.本案市地重劃計畫書業經內政部已 110 年 5 月 19 日台內地字第 1100262750 號函審定(詳如附件

九)，是以上表土地取得方式僅列市地重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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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103 年 6 月 10 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29

次會議紀錄(節錄與本案相關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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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104 年 10 月 13 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61

次會議紀錄(節錄與本案相關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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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105 年 4 月 26 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73

次會議紀錄(節錄與本案相關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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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105 年 11 月 29 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89 

次會議紀錄(節錄與本案相關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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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108 年 4 月 26 日花蓮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56

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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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展期間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

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花蓮縣都委會核意意見 

1 

王雯 
國民段 467 、
467-1 、 468 、
468-1等地號 

不參與重劃，回
饋比例太高。 

回饋比例 25%。 

未便採納。 
1. 本地號所坐落土地，其使用分區為
廣場用地兼供停車場使用，乃花蓮
縣政府「公共設施保留地」，另本案
係依據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73 次會議決議，為配合「已參加
過嘉禾市地重劃」之「倉儲區」及
「客運專用區」一併變更為商業區
土地，附帶條件為提供 40%土地作
為「停車場用地」，以利花蓮縣政府
配合蘇花改通車後建置火車站前轉
運站使用。 

2. 至有關重劃負擔，因該地座落國民
段，未曾參與過市地重劃，若降低
回饋比例對於已參加過市地重劃的
地主不公平。 

2 

劉州 
國民段 467 、
467-1 、 468 、
468-1等地號 

不參與重劃。 
1. 認為負擔比
例太高。 

2. 停 與 商 一
(客 )中間應
規劃道路。 

1. 回饋比例 30%之
土地。 

2. 停與商一(客)中
間規劃十公尺以
上道路。 

未便採納。 
1. 建議事項 1 併入人陳第 1案。 
2. 本案位於花蓮火車站前，地處交通
樞紐地帶。未來興建轉運站後，將
有更密集的大型車輛出入；若改變
轉運站區位，因本計畫區東西側巷
道僅 8 米，在面臨大型車輛通行恐
有困難。另本案內富國段 10、11、
12 等 3 筆國有土地現況已開闢做臨
時道路供計程車排班通行，故本計
畫區應無再另闢道路之需求。 

3 

蔡強 
國民段 467 、
467-1 、 468 、
468-1等地號 

不參與重劃。 
1. 認為負擔比
例太高。 

2. 廣停 (II-12)
與客(即商一
用地)中間應
規劃道路。 

1. 建議回饋 30%土
地，作為重劃開
發使用。 

2. 廣停 (II-12) 與
客(即商一用地)
相鄰土地中間應
規劃十公尺以上
道路。 

未便採納。 
1. 建議事項 1 併入人陳第 1案。 
2. 建議事項 2 併入人陳第 2案。 

4 

葉枝 
國民段 473 、
473-1 、 475 、
475-1、475-2、
467 、 467-1 、
468、 468-1 等
地號 

不參與重劃。 
1. 因重分配後
，不在原地
。 

2. 回饋比例太
大。 

建議”轉運站”規
劃在兩區中間，以
利兩區發展，及保
有原地分配原則。 

未便採納。 
併入人陳案第 2案辦理。 

5 

王霜 
國民段 467 、
467-1 、 468 、
468-1等地號 

不參與重劃，回
饋比例太高。 

回饋比例 25%。 
未便採納。 
併入人陳案第 1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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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108 年 8 月 5 日花蓮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57 次

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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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109 年 2 月 25 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63

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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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109 年 7 月 27 日花蓮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61

次會議紀錄 



- 62 - 



- 63 - 



- 64 - 



- 65 - 



- 66 - 



- 67 - 

 

  





- 68 - 

附件九：花蓮縣第 18 期(花蓮市國聯)市地重劃計畫書審

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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